
证券代码：300511          证券简称：雪榕生物       公告编号：2022-002 

债券代码：123056          债券简称：雪榕转债 

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 

签订建设多糖联合实验室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2022 年 1 月 5 日，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中山”）签署了《关于建设“中科中

山药物创新研究院雪榕多糖联合实验室”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

双方决定共建“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雪榕多糖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联合

实验室”），进行基于绣球菌等多糖创新药物研究。 

2、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目

前协议内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后续具体合作事宜

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签订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名称：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2000MB2D031198 

3、住所：中山翠亨新区中瑞（欧）工业园健康医药示范区 1 号楼 

4、法定代表人：李佳 

5、开办资金：7089 万元人民币 

6、业务范围：开展药物研究，促进科技和产业发展。药物化学研究、天然

产物化学研究、中药民族药物研究、生物技术药物研究、药效学研究、药物代谢

研究、药物质量控制研究、药物设计研究、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疾病防治药物



研制、生物标志物研究、分子诊断技术研究、相关学历教育、博士后培养、继续

教育、专业培训、学术交流、成果转移转化与技术服务。 

中科中山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与中山市人民政府共建科研单位，中

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李佳、副所长高召兵、赵强分别担任中科中山院长、

副院长。中科中山总规划用地面积约 33.3 公顷，围绕“五个一”目标建设，即：

一个中国科学院药物创新研究院中山研究院、一个研发型企业孵化基地、一个中

国科学院大学药学院中山学院、一个公共技术平台、一个生物医药产业基金。按

照“规划清晰、学科错位、平台延伸、分工负责”的总体思路，集中优势资源共同

建设以创新药物研发、技术突破、平台建设与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孵育、人才培

养为目标的国际先进的综合性药物研究机构，并按照国际一流标准打造中山新药

创制产业园平台，以原始创新为内核，牵头、汇聚全球生物医药资源，为系统化

First-in-class、Best-in-class 药物研发提供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同时充分利用粤

港澳合作（CEPA）机制，发挥区域优势，将中科中山建设成为高水平、国际化

的研发高地。 

中科中山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 

（二）协议双方合作背景 

鉴于甲方为全国最大的工厂化食用菌生产企业，食用菌不仅具有食用价值，

而且部分食用菌具有很高药用价值，甲方拟进军食用菌药用行业，进行食用菌药

用（含功能食品、保健食品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乙方为中国科学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与中山市人民政府共建科研单位，以创新药物研发、技术突破、平

台建设与服务、生物医药产业孵育、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国际先进的综合性药物研

究机构。为加强甲乙双方在学术研究、业务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经友

好协商，决定共建联合实验室，进行基于绣球菌等多糖创新药物研究。 

（三）协议内容 

1、“联合实验室”管理及运行制度的完善 



1.1 甲方在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糖类药物研发中心门前挂牌。甲乙双方

各出 2 人组成“联合实验室”管委会，决定“联合实验室”的重大事宜。管委会设

正副主任各一名，其中主任由乙方代表担任、副主任由甲方代表担任，“联合实

验室”的其他工作人员由甲乙双方共同派出。 

1.2“联合实验室”若因发展需要，可另聘请国内和国际多糖研究相关专家作

为“联合实验室”顾问，顾问费用由甲方承担，具体事宜由甲方与顾问另行签订

协议约定。 

2、“联合实验室”研究内容及成果归属 

2.1“联合实验室”的研究以绣球菌等多糖活性机制研究为主，开展多糖构效

关系研究、活性多糖高通量筛选以及多糖系统生物学等相关研究。具体课题可

由双方协商提出，课题研究计划、实施步骤以及研究经费来源，由双方共同讨

论确认后执行。论文、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根据不同项目单独签订合同约定权

属。 

2.2 甲乙双方使用“联合实验室”的研究结果或信息和第三方合作，需经双方

协商同意，但乙方或甲方获得国家或地方政府纵向资助除外。 

2.3 甲方可随时提出科研协作要求，经乙方书面确认后，纳入“联合实验室”

管理体系，研究内容、经费和成果归属等另行协定。 

3、双方加强学术和信息交流 

甲、乙方都有较多高学历的研发人员在开展工作，双方约定定期进行学术

交流活动（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可视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调整交流时间及次

数）。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提供研究项目相关产品市场信息，乙方有义务为甲方提

供研究项目相关资料查询。 

4、双方加强成果和课题申报合作 

4.1 甲、乙双方共同有义务协助“联合实验室”完成各地区或全国性成果申报。

双方约定在各种成果申报时，以申报主导方（申报主导方由双方协商决定）为

第一研究单位或申报单位，以另一方为第二研究单位或申报单位。 

4.2 甲、乙双方共同有义务协助“联合实验室”进行全国性或各地区、政府资

助研究课题的申报，所获资助费用将用于课题研究和“联合实验室”建设。 

（四）合作费用 



甲方每年度向“联合实验室”提供人民币壹佰柒拾万元整（￥1,700,000 元）

用于“联合实验室”的建设，以保证“联合实验室”的科研工作顺利进行。 

（五）期限和终止 

双方约定，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 2022 年 1 月 5 日到 2025

年 1 月 4 日。合同到期后，如双方希望继续合作，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经

双方协商一致重新签订合同。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我国最大的食用菌生产企业，一直秉持“科技还原生态之美”的发

展理念，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美味的食用菌产品，使消费者从中

获得快乐。近年来，公司积极探索食用菌药用价值及食用菌价值的深度挖掘，

在新冠疫情常态化及人口老龄化，人们对于提升自身免疫力的意识越来越强背

景下，公司非常看好食用菌的食药用价值，拟进军食用菌食药用行业，进行菌

类食药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本次与中科中山共建“联合实验室”，重点进行绣球菌等多糖活性机制及食

用菌提取物的研究，食用菌提取物包括 β-1,3 葡聚糖等，聚焦食药用菌提取物

在升白抗肿瘤（提升白细胞，激活免疫细胞）、提升免疫力、抗氧化、抗病毒等

方面的研究，公司将借助中科中山强大的研发实力，通过定期开展学术及技术

等方面的交流活动，迅速提升公司在食药用菌提取物的研发能力。 

公司将以绣球菌为重点研发突破，切入功能食品、保健食品、药品赛道，

开展以绣球菌为重点的产品研发，加速绣球菌提取物产品商业化进展，有利于

公司第二曲线的探索，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五、风险提示 

本次与中科中山共建的 “联合实验室”能否良好运营、涉及的产品研发能否

成功具有不确定性，相关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转移存在市场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关于建设“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雪榕多糖联合实验室”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5 日 


